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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二级心理 

辅导站建设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心理育人工作，根据陕西省教育厅等十七部门

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陕西省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

计划》的通知（陕教[2024]17 号）和学校实施方案要求，学院 100%

设置二级心理辅导站，根据我校实际情况，在 2020 年试点建设基础

上，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各学院均须按上级要求建设本院二级心理辅导站，已经成立的二

级辅导站要一步健全完善。 

各院二级心理辅导站学院，由负责学生工作的书记或副书记牵头，

吸纳辅导员、班主任、导师以及心理委员、宿舍长参加,学院二级心

理辅导站需安排具体负责老师。 



各二级心理辅导站在学院党委领导下，落实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工作规划和工作任务，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团体辅导、骨干培训

等活动根据本院实际，开展有学院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二、职责任务 

1.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工作。抓住开学季、毕业季、考试周、

考研就业等关键节点，积极组织和参与心理育人宣传时间系列活动，

通过主题心理班会、心悦读、谈心会等活动，深入班级、宿舍全面普

及心理健康知识。各二级心理辅导站每学期至少要组织覆盖本院全体

学生的一次心理主题活动。 

2.开展团体辅导工作。根据新生、毕业生等不同群体需求展团体

辅导工作，每学期至少要开展一次团体辅导工作。 

3.开展骨干培训工作。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覆盖全体学生心理委

员、宿舍长主题培训，并指导其开展相关工作； 

4.开展排查普查和危机干预工作。组织本院心理普查和排查工作,

健全危机台账和应对预案，重点关心关爱身心疾病、就业困难、学业

困难、家庭经济困难等学生群体。 

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律性研究。各二级心理辅导站立足本院

实际，组织心理危机研判会、个案分析等工作，开展学生心理特点和

规律等课题研究。 

三、工作保障 

1.各学院给予二级心理辅导站相应的场地和经费保障，充分发挥

二级心理辅导站在心理育人的作用，做到和学生深度辅导、谈心谈话

等日常思政工作的有效衔接，疏导学生情绪，切实做好心理育人工作。 



2.学校将根据二级心理辅导站开展活动情况，采用项目化的形式

给予相应的经费、专业和场地等支持。 

四、考核奖励 

1.各二级心理辅导站每年向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提交总结报

告，工作情况作为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重要指标，纳入年度学

院考核。 

2.学校将组织评选年度优秀二级心理辅导站，给予相应的奖励。 

五、进度安排 

请各学院于 9月 9日之前报送西安工业大学各学院二级心理辅导

站建设情况（见附件），由负责学生工作的书记或副书记签字、盖学

院章后纸质提交到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电子版请发送至邮箱

383494585@qq.com。 

联系人：孙雅茹 

联系电话：029-86173040 

  

                 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 

                 2024 年 7 月 11 日 
 


